
臺灣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校友會第一屆第六次理(監)事會議記錄 

一、 時間：101 年 2 月 26 日(星期日)上午 10:30 

二、 地點：漢景設計中心(高雄市橋頭區興糖路五巷 1 號) 

三、 出席人員：張世昌、何欣蓮、潘昌雨、劉木燕、林佩娟、洪容絢、

王邦珍、曾信傑、余姿瑩、陳德安、邵湘凱、周倍甲、陳虹因。 

四、 缺席人員：無 

五、 請假人員：紀珍安、蔡依倫、許育寧、魏子彬、徐婉婷、溫依婷、

李家豪、吳天恩、林偉斌、莊嘉惠，邱省瑜 

六、 列席人員：藝術展演處劉德鴻秘書 

七、 主席：劉木燕    記錄：陳虹因 

八、 主席致詞：感謝大家在百忙中撥空參加本屆第六次理監事會，本

次會議要特謝謝周秘書長倍甲和潘理事昌雨的策畫和協調，選擇

在這優美又有創意的漢景設計中心舉行，也要感謝劉秘書抽空列

席指導。 

九、 列席人員致詞：劉德鴻秘書 

校長和黃主任非常重視校友會業務的推展，特別委託本人代

表出席，大家如果有需要學校服務的地方，我會帶回去給相關人

員參考辦理。 

十、 會務報告：周倍甲秘書長 

(一) 100 年 11 月 24 日 10:00 臺南藝術大學校慶記者會，劉理事長

和周秘書長參加。會後並參觀簡吉與日據臺灣農民運動特展。 

(二) 100 年 11 月 24 日 12:30 李肇修校長在圖書館演藝廳舉辦「聽

得懂的古典樂─李肇修小提琴演奏會」，劉理事長和周秘書長

參加，會後校友會捐贈校務基金新台幣壹萬元。 

(三) 100 年 11 月 29 日內政部舉辦全國性社會團體研習，由劉理事

長參加，受益良多。 

十一、 提案討論 

(一) 案由：本會 100 年度收支決算表，如附件一，請審議。 

說明：依本會章程第五章第三十二條規定辦理。 

決議：提請會員大會通過後，報內政部核備。 

(二) 案由：本會 101 年度工作計畫表，如附件二，請審議。 

說明：依本會章程第五章第三十二條規定辦理。 

決議：提請會員大會通過後，報內政部核備 

(三) 案由：本會 101 年度收支預算表，如附件三，請審議。 

說明：依本會章程第五章第三十二條規定辦理。 

決議：提請會員大會通過後，報內政部核備 

 



十二、 臨時動議 

(一) 提案人：周倍甲秘書長 

案由：請確定 101 年度會員大會日期、地點 

說明：依規定校友會會員大會需在三月底前召開，審核相關

表件報內政部核備。 

決議：101 年 3 月 25 日(星期日)上午 10:00 在國立臺南藝術

大學召開。 

十三、 散會 


